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70號

上  訴  人 

即自訴人    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育偉

自訴代理人  郭瓊茹律師

            廖學能律師

            凃奕如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郁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恒寬律師

            盧永盛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12年12月7日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自字第16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黃郁喬部分撤銷。

黃郁喬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壹萬肆仟叁

佰陸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定之犯罪事實與原審判決書之記載

相同，除後述關於論罪科刑部分之外，補充上訴人即被告

（下稱被告）黃郁喬於本院審理時已為認罪陳述之證據（見

本院卷第119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及證據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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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黃郁喬與同案被告楊連發共

同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方式向自訴人裕國冷凍冷藏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國公司）詐取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共

8筆之請款單，時間橫跨2個月，且各自請款、核章行為均可

獨立完成，應分論併罰，原審判決認應成立接續犯之包括一

罪，難謂適法；又被告黃郁喬案發時任職於裕國公司擔任副

總經理，將私人開銷報帳請款，並憑藉財務審核職務之機

會，核准自己虛報之項目，違背誠信及職業道德，濫用自訴

人對其之信任，非予重懲難生誡惕之效，原審判決量刑亦屬

過輕等語。被告黃郁喬上訴意旨則略以：這些費用是當時的

董事長楊連發依據前例辦理的，但是前董事長楊連發去年因

病過世，他也已經無法到庭說明相關細節。我願依原判決認

定之事實為認罪陳述，並提出現金新臺幣（下同）27萬元

（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當場與自訴人和解賠償等語。

三、經查：　　

  ㈠按刑法上之背信罪，乃一般之違背任務犯罪，必不成立詐

欺、侵占、竊盜等特別犯罪，始有該背信罪之適用。若為他

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或圖得財產

上不法之利益，施用詐術，使他人交付財物，或因而得財產

上不法之利益，縱令具備背信罪之要件，亦已包含於詐欺罪

中，應成立詐欺罪，不能論以背信罪（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

字第4286號判決要旨參照）。是核被告黃郁喬就原判決事實

欄所載即附表一、二所示之請款行為，係犯刑法第216條、

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

罪。被告於業務上做成之文書登載不實事項之低度行為，為

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

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

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

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

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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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

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

字第1323號判決、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

件被告黃郁喬與同案被告楊連發（楊連發於112年8月21日死

亡，業經原審判決自訴不受理）均知悉附表一、二所示消費

均非與自訴人裕國公司業務相關之支出，而由楊連發指示不

知情之助理陳至儀製作不實請款單，由楊連發核章，再交由

被告黃郁喬核章，再依序送自訴人裕國公司財務主管及出納

請領款項，以此方式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而詐欺自訴人

裕國公司獲取財物，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自應就本案犯行，負共同正犯之責任。渠等利用不知

情之助理陳至儀為本案犯行，為間接正犯。

  ㈢實質上一罪之接續犯，係指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

續進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密接關係，依一

般社會通念，尚難分別評價罪責，因而在刑法評價上，視之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現，以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行為人而

言。如行為人先後數行為，在客觀上係逐次實行，其每一前

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

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

罪，自應按照其行為之次數，分論併罰。多次行為之犯罪態

樣，究屬接續犯一罪之部分作為；或係出於各別犯意，而為

先後可分、各具獨立性而侵害數個不同法益，應數罪併罰之

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倘就行為人犯

意（單一或各別）、行為獨立性之認定，不違背客觀存在之

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查被告黃郁喬

係於擔任裕國公司副總經理期間與楊連發共同以行使業務登

載不實文書之方式，向自訴人裕國公司詐取附表一、二所示

款項，顯係基於概括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接續實施，侵

害自訴人裕國公司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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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應屬接續犯。自訴人上訴意旨爭執應論以數罪併罰，

難認可採。

　㈣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

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行為」

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因此刑法修正

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於修正前原認屬於方法目的或原因結

果之不同犯罪，其間果有實行之行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情

形，應得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494

號判決參照）。被告黃郁喬上開詐欺取財罪及行使業務登載

不實罪，係基於同一犯罪目的，犯罪行為重疊，為一行為犯

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詐

欺取財罪處斷。

　㈤原審法院以被告黃郁喬之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

見。惟查，原審判決於其事實及理由欄載敘並認定被告黃郁

喬與楊連發共同為本案犯行，應負共同正犯之責任，然其主

文欄關於被告黃郁喬部分則漏未載明係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尚有未洽；又被告黃郁喬於本院審理時已為認罪陳述，並當

庭提出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之現金，表示願與自訴人和

解賠償等情（惟自訴代理人表示自訴人未授權而未收受及和

解，見本院卷第133頁），原審未及審酌此部分對被告黃郁

喬有利之量刑因子，亦有未洽。原審判決關於被告黃郁喬部

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此部分

予以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黃郁喬

為自訴人裕國公司副總經理，理應遵守自訴人裕國公司交際

管理辦法及出差管理辦法之規定，如實請領款項，然被告黃

郁喬與楊連發利用其等分別為自訴人裕國公司副總經理及董

事長，可以核決請款之職權，以公司公款支應其等私人消

費，致生損害於自訴人裕國公司，破壞自訴人裕國公司委任

被告黃郁喬為專業經理人之信賴關係，所為實有不該，應予

非難；兼衡酌被告黃郁喬犯罪參與程度與造成之法益侵害程

度，及自訴人提起自訴後，被告黃郁喬於原審否認犯行，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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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當庭提出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

息之現金，表示願與自訴人和解賠償（惟自訴代理人表示自

訴人未授權而未收受及和解）之犯後態度，被告黃郁喬無前

科，素行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見本

院卷第87頁），暨被告黃郁喬自陳碩士畢業、目前從事進出

口貿易、月收入6萬元、有2個小孩、3個孫子、自己住、經

濟狀況小康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397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第2項所示之刑。被告黃郁

喬與楊連發共同為本案犯行，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共計21萬

4366元，即為其等犯罪所得，惟自訴人裕國公司將其等請領

款項均悉數匯入被告黃郁喬之帳戶，卷內復無證據可證被告

黃郁喬有將款項交付給楊連發，被告黃郁喬就詐得款項既保

有事實上處分權限，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

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尚  安  雅

　　 　　　　　　　　　　      法　官  許  冰  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  粟  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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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

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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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編號 傳票號碼 請款單號 請款日 科目 實際支出內容 金額 卷證出處

1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交際費 【廣三崇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禮品

12萬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

票、請款單（本院卷第23頁）

②收銀機統一發票（本院卷第24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

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25至26頁）

2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4月8日 交際費 【清新溫泉飯店】客房房租（房號

802）、餐飲費

8,15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

票、請款單（本院卷第29至30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31至32、

35至37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

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38至39頁）

雜費 【486團購網】獨家LG PuriCare CO

監測-驅蚊Wifi版空氣清淨機大白

4.0AS401WWL2

1萬8,900元

雜費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五格加

大不鏽鋼便當盒+餐具筷子湯匙

D084-UG05日式長方形雙層隔熱午餐

盒.不銹鋼304分格分隔飯盒.加熱保

溫盒子及物流費

4,012元

雜費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限時優

惠Rough99正品公司貨Oway髮浴系列

及物流費

799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興聯貴妃紅殼雞

蛋、太麻里青農大目釋迦、陳大哥

金牌珍珠芭樂、旭日橙柳丁、緯桔

果園帝王柑

1,584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

樂、緣田香金瑩小番茄、緣田香橙

蜜香小番茄、熊軒靚茂谷柑、鼎鐸

農園佛利蒙

1,571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限時超殺優惠鳳梨

釋迦、超值加購金牌珍珠芭樂

1,287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

樂、宅魚野生肉鯽魚、宅魚野生白

帶魚

2,2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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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3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8日 雜費 【KFC】上校原味脆腿堡餐等 558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

票、請款單（本院卷第41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42至44

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

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45至46頁）

雜費 【RoyalHost】炙燒鐵板拼盤等 789元

雜費 【MOSBURGER】藜麥海洋珍珠堡等 180元

雜費 【花鳥川水果千層】生乳檸檬千層 390元

雜費 【STARBUCKS】美式咖啡等 610元

雜費 【STARBUCKS】葡萄莓果綜合果汁等 270元

雜費 【吳寶春（麥方）店】酒釀桂圓 360元

雜費 【星野烘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銅

鑼燒

480元

4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雜費 【STARBUCKS】美式咖啡、風味那堤

等

60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

票、請款單（本院卷第49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50至51

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

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52至53頁）

雜費 【SUPERBUY市集】產銷履歷帝王芭

樂、無毒金鑽鳳梨

1,429元

5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日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

樂

1,137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

票、請款單（本院卷第55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57頁）

6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5日 雜費 【STARBUCKS】那堤中、黑松露嫩蛋

三明治、起司牛肉可頌、美式咖啡

中、伯爵奶茶那堤中

515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

票、請款單（本院卷第59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60至61

頁）雜費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數位版月租型2020/5/4〜

2020/6/4

330元

雜費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數位版月租型2020/4/4〜

2020/5/4

60元

7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8日 雜費 【國賓大飯店】國賓牛肉麵、義大

利肉醬麵、熱拿鐵、洋甘菊茶、伯

爵茶

2,706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

票、請款單（本院卷第63至64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63頁）

編號 傳票號碼 請款單號 請款日 科目 實際支出內容 金額 證據出處

1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旅費 【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舒

心專案三天二夜

3萬1,46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

票、請款單（本院卷第67頁）

②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本院卷第68

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

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69至70頁）

旅費 【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餐

飲及SPA

1萬3,959元

(續上頁)

第八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70號
上  訴  人  
即自訴人    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育偉
自訴代理人  郭瓊茹律師
            廖學能律師
            凃奕如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郁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恒寬律師
            盧永盛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2年12月7日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自字第1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黃郁喬部分撤銷。
黃郁喬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壹萬肆仟叁佰陸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定之犯罪事實與原審判決書之記載相同，除後述關於論罪科刑部分之外，補充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黃郁喬於本院審理時已為認罪陳述之證據（見本院卷第119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及證據（如附件）。
二、自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黃郁喬與同案被告楊連發共同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方式向自訴人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國公司）詐取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共8筆之請款單，時間橫跨2個月，且各自請款、核章行為均可獨立完成，應分論併罰，原審判決認應成立接續犯之包括一罪，難謂適法；又被告黃郁喬案發時任職於裕國公司擔任副總經理，將私人開銷報帳請款，並憑藉財務審核職務之機會，核准自己虛報之項目，違背誠信及職業道德，濫用自訴人對其之信任，非予重懲難生誡惕之效，原審判決量刑亦屬過輕等語。被告黃郁喬上訴意旨則略以：這些費用是當時的董事長楊連發依據前例辦理的，但是前董事長楊連發去年因病過世，他也已經無法到庭說明相關細節。我願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為認罪陳述，並提出現金新臺幣（下同）27萬元（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當場與自訴人和解賠償等語。
三、經查：　　
  ㈠按刑法上之背信罪，乃一般之違背任務犯罪，必不成立詐欺、侵占、竊盜等特別犯罪，始有該背信罪之適用。若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或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施用詐術，使他人交付財物，或因而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縱令具備背信罪之要件，亦已包含於詐欺罪中，應成立詐欺罪，不能論以背信罪（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4286號判決要旨參照）。是核被告黃郁喬就原判決事實欄所載即附表一、二所示之請款行為，係犯刑法第216條、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被告於業務上做成之文書登載不實事項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判決、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黃郁喬與同案被告楊連發（楊連發於112年8月21日死亡，業經原審判決自訴不受理）均知悉附表一、二所示消費均非與自訴人裕國公司業務相關之支出，而由楊連發指示不知情之助理陳至儀製作不實請款單，由楊連發核章，再交由被告黃郁喬核章，再依序送自訴人裕國公司財務主管及出納請領款項，以此方式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而詐欺自訴人裕國公司獲取財物，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自應就本案犯行，負共同正犯之責任。渠等利用不知情之助理陳至儀為本案犯行，為間接正犯。
  ㈢實質上一罪之接續犯，係指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密接關係，依一般社會通念，尚難分別評價罪責，因而在刑法評價上，視之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現，以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行為人而言。如行為人先後數行為，在客觀上係逐次實行，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自應按照其行為之次數，分論併罰。多次行為之犯罪態樣，究屬接續犯一罪之部分作為；或係出於各別犯意，而為先後可分、各具獨立性而侵害數個不同法益，應數罪併罰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倘就行為人犯意（單一或各別）、行為獨立性之認定，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查被告黃郁喬係於擔任裕國公司副總經理期間與楊連發共同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方式，向自訴人裕國公司詐取附表一、二所示款項，顯係基於概括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接續實施，侵害自訴人裕國公司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自訴人上訴意旨爭執應論以數罪併罰，難認可採。
　㈣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行為」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因此刑法修正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於修正前原認屬於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之不同犯罪，其間果有實行之行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情形，應得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判決參照）。被告黃郁喬上開詐欺取財罪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罪，係基於同一犯罪目的，犯罪行為重疊，為一行為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原審法院以被告黃郁喬之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判決於其事實及理由欄載敘並認定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共同為本案犯行，應負共同正犯之責任，然其主文欄關於被告黃郁喬部分則漏未載明係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尚有未洽；又被告黃郁喬於本院審理時已為認罪陳述，並當庭提出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之現金，表示願與自訴人和解賠償等情（惟自訴代理人表示自訴人未授權而未收受及和解，見本院卷第133頁），原審未及審酌此部分對被告黃郁喬有利之量刑因子，亦有未洽。原審判決關於被告黃郁喬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黃郁喬為自訴人裕國公司副總經理，理應遵守自訴人裕國公司交際管理辦法及出差管理辦法之規定，如實請領款項，然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利用其等分別為自訴人裕國公司副總經理及董事長，可以核決請款之職權，以公司公款支應其等私人消費，致生損害於自訴人裕國公司，破壞自訴人裕國公司委任被告黃郁喬為專業經理人之信賴關係，所為實有不該，應予非難；兼衡酌被告黃郁喬犯罪參與程度與造成之法益侵害程度，及自訴人提起自訴後，被告黃郁喬於原審否認犯行，嗣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當庭提出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之現金，表示願與自訴人和解賠償（惟自訴代理人表示自訴人未授權而未收受及和解）之犯後態度，被告黃郁喬無前科，素行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見本院卷第87頁），暨被告黃郁喬自陳碩士畢業、目前從事進出口貿易、月收入6萬元、有2個小孩、3個孫子、自己住、經濟狀況小康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39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第2項所示之刑。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共同為本案犯行，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共計21萬4366元，即為其等犯罪所得，惟自訴人裕國公司將其等請領款項均悉數匯入被告黃郁喬之帳戶，卷內復無證據可證被告黃郁喬有將款項交付給楊連發，被告黃郁喬就詐得款項既保有事實上處分權限，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尚  安  雅
　　 　　　　　　　　　　      法　官  許  冰  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  粟  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強制換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強制換頁==========
附表一：
		編號

		傳票號碼

		請款單號

		請款日

		科目

		實際支出內容

		金額

		卷證出處



		1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交際費

		【廣三崇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禮品

		12萬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23頁）
②收銀機統一發票（本院卷第24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25至26頁）



		2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4月8日

		交際費

		【清新溫泉飯店】客房房租（房號802）、餐飲費

		8,15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29至30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31至32、35至37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38至39頁）



		


		


		


		


		雜費

		【486團購網】獨家LG PuriCare CO 監測-驅蚊Wifi版空氣清淨機大白4.0AS401WWL2

		1萬8,900元

		




		


		


		


		


		雜費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五格加大不鏽鋼便當盒+餐具筷子湯匙D084-UG05日式長方形雙層隔熱午餐盒.不銹鋼304分格分隔飯盒.加熱保溫盒子及物流費

		4,012元

		




		


		


		


		


		雜費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限時優惠Rough99正品公司貨Oway髮浴系列及物流費

		799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興聯貴妃紅殼雞蛋、太麻里青農大目釋迦、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旭日橙柳丁、緯桔果園帝王柑

		1,584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緣田香金瑩小番茄、緣田香橙蜜香小番茄、熊軒靚茂谷柑、鼎鐸農園佛利蒙

		1,571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限時超殺優惠鳳梨釋迦、超值加購金牌珍珠芭樂

		1,287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宅魚野生肉鯽魚、宅魚野生白帶魚

		2,230元

		




		3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8日

		雜費

		【KFC】上校原味脆腿堡餐等

		558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41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42至44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45至46頁）



		


		


		


		


		雜費

		【RoyalHost】炙燒鐵板拼盤等

		789元

		




		


		


		


		


		雜費

		【MOSBURGER】藜麥海洋珍珠堡等

		180元

		




		


		


		


		


		雜費

		【花鳥川水果千層】生乳檸檬千層

		390元

		




		


		


		


		


		雜費

		【STARBUCKS】美式咖啡等

		610元

		




		


		


		


		


		雜費

		【STARBUCKS】葡萄莓果綜合果汁等

		270元

		




		


		


		


		


		雜費

		【吳寶春（麥方）店】酒釀桂圓

		360元

		




		


		


		


		


		雜費

		【星野烘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銅鑼燒

		480元

		




		4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雜費

		【STARBUCKS】美式咖啡、風味那堤等

		60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49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50至51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52至53頁）



		


		


		


		


		雜費

		【SUPERBUY市集】產銷履歷帝王芭樂、無毒金鑽鳳梨

		1,429元

		




		5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日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

		1,137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55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57頁）



		6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5日

		雜費

		【STARBUCKS】那堤中、黑松露嫩蛋三明治、起司牛肉可頌、美式咖啡中、伯爵奶茶那堤中

		515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59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60至61頁）





		


		


		


		


		雜費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數位版月租型2020/5/4～2020/6/4

		330元

		




		


		


		


		


		雜費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數位版月租型2020/4/4～2020/5/4

		60元

		




		7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8日

		雜費

		【國賓大飯店】國賓牛肉麵、義大利肉醬麵、熱拿鐵、洋甘菊茶、伯爵茶

		2,706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63至64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63頁）









附表二：
		編號

		傳票號碼

		請款單號

		請款日

		科目

		實際支出內容

		金額

		證據出處



		1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旅費

		【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舒心專案三天二夜

		3萬1,46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67頁）
②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本院卷第68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69至70頁）



		


		


		


		


		旅費

		【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餐飲及SPA

		1萬3,959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70號
上  訴  人  
即自訴人    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育偉
自訴代理人  郭瓊茹律師
            廖學能律師
            凃奕如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郁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恒寬律師
            盧永盛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12年12月7日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自字第1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黃郁喬部分撤銷。
黃郁喬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壹萬肆仟叁
佰陸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定之犯罪事實與原審判決書之記載
    相同，除後述關於論罪科刑部分之外，補充上訴人即被告（
    下稱被告）黃郁喬於本院審理時已為認罪陳述之證據（見本
    院卷第119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及證據（
    如附件）。
二、自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黃郁喬與同案被告楊連發共
    同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方式向自訴人裕國冷凍冷藏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國公司）詐取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共
    8筆之請款單，時間橫跨2個月，且各自請款、核章行為均可
    獨立完成，應分論併罰，原審判決認應成立接續犯之包括一
    罪，難謂適法；又被告黃郁喬案發時任職於裕國公司擔任副
    總經理，將私人開銷報帳請款，並憑藉財務審核職務之機會
    ，核准自己虛報之項目，違背誠信及職業道德，濫用自訴人
    對其之信任，非予重懲難生誡惕之效，原審判決量刑亦屬過
    輕等語。被告黃郁喬上訴意旨則略以：這些費用是當時的董
    事長楊連發依據前例辦理的，但是前董事長楊連發去年因病
    過世，他也已經無法到庭說明相關細節。我願依原判決認定
    之事實為認罪陳述，並提出現金新臺幣（下同）27萬元（附
    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當場與自訴人和解賠償等語。
三、經查：　　
  ㈠按刑法上之背信罪，乃一般之違背任務犯罪，必不成立詐欺
    、侵占、竊盜等特別犯罪，始有該背信罪之適用。若為他人
    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或圖得財產上
    不法之利益，施用詐術，使他人交付財物，或因而得財產上
    不法之利益，縱令具備背信罪之要件，亦已包含於詐欺罪中
    ，應成立詐欺罪，不能論以背信罪（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
    第4286號判決要旨參照）。是核被告黃郁喬就原判決事實欄
    所載即附表一、二所示之請款行為，係犯刑法第216條、215
    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被
    告於業務上做成之文書登載不實事項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
    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
    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
    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
    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
    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
    。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
    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
    1323號判決、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
    告黃郁喬與同案被告楊連發（楊連發於112年8月21日死亡，
    業經原審判決自訴不受理）均知悉附表一、二所示消費均非
    與自訴人裕國公司業務相關之支出，而由楊連發指示不知情
    之助理陳至儀製作不實請款單，由楊連發核章，再交由被告
    黃郁喬核章，再依序送自訴人裕國公司財務主管及出納請領
    款項，以此方式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而詐欺自訴人裕國
    公司獲取財物，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自應就本案犯行，負共同正犯之責任。渠等利用不知情之
    助理陳至儀為本案犯行，為間接正犯。
  ㈢實質上一罪之接續犯，係指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
    續進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密接關係，依一
    般社會通念，尚難分別評價罪責，因而在刑法評價上，視之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現，以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行為人而
    言。如行為人先後數行為，在客觀上係逐次實行，其每一前
    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
    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
    ，自應按照其行為之次數，分論併罰。多次行為之犯罪態樣
    ，究屬接續犯一罪之部分作為；或係出於各別犯意，而為先
    後可分、各具獨立性而侵害數個不同法益，應數罪併罰之判
    斷，俱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倘就行為人犯意
    （單一或各別）、行為獨立性之認定，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
    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查被告黃郁喬係
    於擔任裕國公司副總經理期間與楊連發共同以行使業務登載
    不實文書之方式，向自訴人裕國公司詐取附表一、二所示款
    項，顯係基於概括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接續實施，侵害
    自訴人裕國公司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
    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
    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
    理，應屬接續犯。自訴人上訴意旨爭執應論以數罪併罰，難
    認可採。
　㈣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
    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行為」
    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因此刑法修正
    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於修正前原認屬於方法目的或原因結
    果之不同犯罪，其間果有實行之行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情形
    ，應得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
    判決參照）。被告黃郁喬上開詐欺取財罪及行使業務登載不
    實罪，係基於同一犯罪目的，犯罪行為重疊，為一行為犯數
    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詐欺
    取財罪處斷。
　㈤原審法院以被告黃郁喬之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
    見。惟查，原審判決於其事實及理由欄載敘並認定被告黃郁
    喬與楊連發共同為本案犯行，應負共同正犯之責任，然其主
    文欄關於被告黃郁喬部分則漏未載明係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尚有未洽；又被告黃郁喬於本院審理時已為認罪陳述，並當
    庭提出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之現金，表示願與自訴人和
    解賠償等情（惟自訴代理人表示自訴人未授權而未收受及和
    解，見本院卷第133頁），原審未及審酌此部分對被告黃郁
    喬有利之量刑因子，亦有未洽。原審判決關於被告黃郁喬部
    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此部分
    予以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黃郁喬
    為自訴人裕國公司副總經理，理應遵守自訴人裕國公司交際
    管理辦法及出差管理辦法之規定，如實請領款項，然被告黃
    郁喬與楊連發利用其等分別為自訴人裕國公司副總經理及董
    事長，可以核決請款之職權，以公司公款支應其等私人消費
    ，致生損害於自訴人裕國公司，破壞自訴人裕國公司委任被
    告黃郁喬為專業經理人之信賴關係，所為實有不該，應予非
    難；兼衡酌被告黃郁喬犯罪參與程度與造成之法益侵害程度
    ，及自訴人提起自訴後，被告黃郁喬於原審否認犯行，嗣於
    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當庭提出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
    之現金，表示願與自訴人和解賠償（惟自訴代理人表示自訴
    人未授權而未收受及和解）之犯後態度，被告黃郁喬無前科
    ，素行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見本院
    卷第87頁），暨被告黃郁喬自陳碩士畢業、目前從事進出口
    貿易、月收入6萬元、有2個小孩、3個孫子、自己住、經濟
    狀況小康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397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第2項所示之刑。被告黃郁喬與
    楊連發共同為本案犯行，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共計21萬4366
    元，即為其等犯罪所得，惟自訴人裕國公司將其等請領款項
    均悉數匯入被告黃郁喬之帳戶，卷內復無證據可證被告黃郁
    喬有將款項交付給楊連發，被告黃郁喬就詐得款項既保有事
    實上處分權限，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
    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尚  安  雅
　　 　　　　　　　　　　      法　官  許  冰  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  粟  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強制換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
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強制換頁==========
附表一：
編號 傳票號碼 請款單號 請款日 科目 實際支出內容 金額 卷證出處 1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交際費 【廣三崇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禮品 12萬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23頁） ②收銀機統一發票（本院卷第24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25至26頁） 2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4月8日 交際費 【清新溫泉飯店】客房房租（房號802）、餐飲費 8,15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29至30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31至32、35至37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38至39頁）     雜費 【486團購網】獨家LG PuriCare CO 監測-驅蚊Wifi版空氣清淨機大白4.0AS401WWL2 1萬8,900元      雜費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五格加大不鏽鋼便當盒+餐具筷子湯匙D084-UG05日式長方形雙層隔熱午餐盒.不銹鋼304分格分隔飯盒.加熱保溫盒子及物流費 4,012元      雜費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限時優惠Rough99正品公司貨Oway髮浴系列及物流費 799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興聯貴妃紅殼雞蛋、太麻里青農大目釋迦、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旭日橙柳丁、緯桔果園帝王柑 1,584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緣田香金瑩小番茄、緣田香橙蜜香小番茄、熊軒靚茂谷柑、鼎鐸農園佛利蒙 1,571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限時超殺優惠鳳梨釋迦、超值加購金牌珍珠芭樂 1,287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宅魚野生肉鯽魚、宅魚野生白帶魚 2,230元  3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8日 雜費 【KFC】上校原味脆腿堡餐等 558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41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42至44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45至46頁）     雜費 【RoyalHost】炙燒鐵板拼盤等 789元      雜費 【MOSBURGER】藜麥海洋珍珠堡等 180元      雜費 【花鳥川水果千層】生乳檸檬千層 390元      雜費 【STARBUCKS】美式咖啡等 610元      雜費 【STARBUCKS】葡萄莓果綜合果汁等 270元      雜費 【吳寶春（麥方）店】酒釀桂圓 360元      雜費 【星野烘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銅鑼燒 480元  4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雜費 【STARBUCKS】美式咖啡、風味那堤等 60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49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50至51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52至53頁）     雜費 【SUPERBUY市集】產銷履歷帝王芭樂、無毒金鑽鳳梨 1,429元  5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日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 1,137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55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57頁） 6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5日 雜費 【STARBUCKS】那堤中、黑松露嫩蛋三明治、起司牛肉可頌、美式咖啡中、伯爵奶茶那堤中 515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59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60至61頁）      雜費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數位版月租型2020/5/4～2020/6/4 330元      雜費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數位版月租型2020/4/4～2020/5/4 60元  7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8日 雜費 【國賓大飯店】國賓牛肉麵、義大利肉醬麵、熱拿鐵、洋甘菊茶、伯爵茶 2,706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63至64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63頁） 

附表二：
編號 傳票號碼 請款單號 請款日 科目 實際支出內容 金額 證據出處 1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旅費 【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舒心專案三天二夜 3萬1,46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67頁） ②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本院卷第68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69至70頁）     旅費 【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餐飲及SPA 1萬3,959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70號
上  訴  人  
即自訴人    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育偉
自訴代理人  郭瓊茹律師
            廖學能律師
            凃奕如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郁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恒寬律師
            盧永盛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2年12月7日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自字第1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黃郁喬部分撤銷。
黃郁喬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壹萬肆仟叁佰陸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定之犯罪事實與原審判決書之記載相同，除後述關於論罪科刑部分之外，補充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黃郁喬於本院審理時已為認罪陳述之證據（見本院卷第119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及證據（如附件）。
二、自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黃郁喬與同案被告楊連發共同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方式向自訴人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國公司）詐取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共8筆之請款單，時間橫跨2個月，且各自請款、核章行為均可獨立完成，應分論併罰，原審判決認應成立接續犯之包括一罪，難謂適法；又被告黃郁喬案發時任職於裕國公司擔任副總經理，將私人開銷報帳請款，並憑藉財務審核職務之機會，核准自己虛報之項目，違背誠信及職業道德，濫用自訴人對其之信任，非予重懲難生誡惕之效，原審判決量刑亦屬過輕等語。被告黃郁喬上訴意旨則略以：這些費用是當時的董事長楊連發依據前例辦理的，但是前董事長楊連發去年因病過世，他也已經無法到庭說明相關細節。我願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為認罪陳述，並提出現金新臺幣（下同）27萬元（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當場與自訴人和解賠償等語。
三、經查：　　
  ㈠按刑法上之背信罪，乃一般之違背任務犯罪，必不成立詐欺、侵占、竊盜等特別犯罪，始有該背信罪之適用。若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或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施用詐術，使他人交付財物，或因而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縱令具備背信罪之要件，亦已包含於詐欺罪中，應成立詐欺罪，不能論以背信罪（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4286號判決要旨參照）。是核被告黃郁喬就原判決事實欄所載即附表一、二所示之請款行為，係犯刑法第216條、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被告於業務上做成之文書登載不實事項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判決、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黃郁喬與同案被告楊連發（楊連發於112年8月21日死亡，業經原審判決自訴不受理）均知悉附表一、二所示消費均非與自訴人裕國公司業務相關之支出，而由楊連發指示不知情之助理陳至儀製作不實請款單，由楊連發核章，再交由被告黃郁喬核章，再依序送自訴人裕國公司財務主管及出納請領款項，以此方式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而詐欺自訴人裕國公司獲取財物，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自應就本案犯行，負共同正犯之責任。渠等利用不知情之助理陳至儀為本案犯行，為間接正犯。
  ㈢實質上一罪之接續犯，係指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密接關係，依一般社會通念，尚難分別評價罪責，因而在刑法評價上，視之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現，以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行為人而言。如行為人先後數行為，在客觀上係逐次實行，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自應按照其行為之次數，分論併罰。多次行為之犯罪態樣，究屬接續犯一罪之部分作為；或係出於各別犯意，而為先後可分、各具獨立性而侵害數個不同法益，應數罪併罰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倘就行為人犯意（單一或各別）、行為獨立性之認定，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查被告黃郁喬係於擔任裕國公司副總經理期間與楊連發共同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方式，向自訴人裕國公司詐取附表一、二所示款項，顯係基於概括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接續實施，侵害自訴人裕國公司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自訴人上訴意旨爭執應論以數罪併罰，難認可採。
　㈣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行為」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因此刑法修正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於修正前原認屬於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之不同犯罪，其間果有實行之行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情形，應得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判決參照）。被告黃郁喬上開詐欺取財罪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罪，係基於同一犯罪目的，犯罪行為重疊，為一行為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原審法院以被告黃郁喬之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判決於其事實及理由欄載敘並認定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共同為本案犯行，應負共同正犯之責任，然其主文欄關於被告黃郁喬部分則漏未載明係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尚有未洽；又被告黃郁喬於本院審理時已為認罪陳述，並當庭提出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之現金，表示願與自訴人和解賠償等情（惟自訴代理人表示自訴人未授權而未收受及和解，見本院卷第133頁），原審未及審酌此部分對被告黃郁喬有利之量刑因子，亦有未洽。原審判決關於被告黃郁喬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黃郁喬為自訴人裕國公司副總經理，理應遵守自訴人裕國公司交際管理辦法及出差管理辦法之規定，如實請領款項，然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利用其等分別為自訴人裕國公司副總經理及董事長，可以核決請款之職權，以公司公款支應其等私人消費，致生損害於自訴人裕國公司，破壞自訴人裕國公司委任被告黃郁喬為專業經理人之信賴關係，所為實有不該，應予非難；兼衡酌被告黃郁喬犯罪參與程度與造成之法益侵害程度，及自訴人提起自訴後，被告黃郁喬於原審否認犯行，嗣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當庭提出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之現金，表示願與自訴人和解賠償（惟自訴代理人表示自訴人未授權而未收受及和解）之犯後態度，被告黃郁喬無前科，素行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見本院卷第87頁），暨被告黃郁喬自陳碩士畢業、目前從事進出口貿易、月收入6萬元、有2個小孩、3個孫子、自己住、經濟狀況小康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39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第2項所示之刑。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共同為本案犯行，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共計21萬4366元，即為其等犯罪所得，惟自訴人裕國公司將其等請領款項均悉數匯入被告黃郁喬之帳戶，卷內復無證據可證被告黃郁喬有將款項交付給楊連發，被告黃郁喬就詐得款項既保有事實上處分權限，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尚  安  雅
　　 　　　　　　　　　　      法　官  許  冰  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  粟  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強制換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強制換頁==========
附表一：
		編號

		傳票號碼

		請款單號

		請款日

		科目

		實際支出內容

		金額

		卷證出處



		1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交際費

		【廣三崇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禮品

		12萬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23頁）
②收銀機統一發票（本院卷第24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25至26頁）



		2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4月8日

		交際費

		【清新溫泉飯店】客房房租（房號802）、餐飲費

		8,15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29至30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31至32、35至37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38至39頁）



		


		


		


		


		雜費

		【486團購網】獨家LG PuriCare CO 監測-驅蚊Wifi版空氣清淨機大白4.0AS401WWL2

		1萬8,900元

		




		


		


		


		


		雜費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五格加大不鏽鋼便當盒+餐具筷子湯匙D084-UG05日式長方形雙層隔熱午餐盒.不銹鋼304分格分隔飯盒.加熱保溫盒子及物流費

		4,012元

		




		


		


		


		


		雜費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限時優惠Rough99正品公司貨Oway髮浴系列及物流費

		799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興聯貴妃紅殼雞蛋、太麻里青農大目釋迦、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旭日橙柳丁、緯桔果園帝王柑

		1,584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緣田香金瑩小番茄、緣田香橙蜜香小番茄、熊軒靚茂谷柑、鼎鐸農園佛利蒙

		1,571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限時超殺優惠鳳梨釋迦、超值加購金牌珍珠芭樂

		1,287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宅魚野生肉鯽魚、宅魚野生白帶魚

		2,230元

		




		3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8日

		雜費

		【KFC】上校原味脆腿堡餐等

		558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41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42至44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45至46頁）



		


		


		


		


		雜費

		【RoyalHost】炙燒鐵板拼盤等

		789元

		




		


		


		


		


		雜費

		【MOSBURGER】藜麥海洋珍珠堡等

		180元

		




		


		


		


		


		雜費

		【花鳥川水果千層】生乳檸檬千層

		390元

		




		


		


		


		


		雜費

		【STARBUCKS】美式咖啡等

		610元

		




		


		


		


		


		雜費

		【STARBUCKS】葡萄莓果綜合果汁等

		270元

		




		


		


		


		


		雜費

		【吳寶春（麥方）店】酒釀桂圓

		360元

		




		


		


		


		


		雜費

		【星野烘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銅鑼燒

		480元

		




		4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雜費

		【STARBUCKS】美式咖啡、風味那堤等

		60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49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50至51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52至53頁）



		


		


		


		


		雜費

		【SUPERBUY市集】產銷履歷帝王芭樂、無毒金鑽鳳梨

		1,429元

		




		5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日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

		1,137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55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57頁）



		6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5日

		雜費

		【STARBUCKS】那堤中、黑松露嫩蛋三明治、起司牛肉可頌、美式咖啡中、伯爵奶茶那堤中

		515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59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60至61頁）





		


		


		


		


		雜費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數位版月租型2020/5/4～2020/6/4

		330元

		




		


		


		


		


		雜費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數位版月租型2020/4/4～2020/5/4

		60元

		




		7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8日

		雜費

		【國賓大飯店】國賓牛肉麵、義大利肉醬麵、熱拿鐵、洋甘菊茶、伯爵茶

		2,706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63至64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63頁）









附表二：
		編號

		傳票號碼

		請款單號

		請款日

		科目

		實際支出內容

		金額

		證據出處



		1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旅費

		【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舒心專案三天二夜

		3萬1,46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67頁）
②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本院卷第68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69至70頁）



		


		


		


		


		旅費

		【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餐飲及SPA

		1萬3,959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70號
上  訴  人  
即自訴人    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育偉
自訴代理人  郭瓊茹律師
            廖學能律師
            凃奕如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郁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恒寬律師
            盧永盛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2年12月7日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自字第1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黃郁喬部分撤銷。
黃郁喬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壹萬肆仟叁佰陸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定之犯罪事實與原審判決書之記載相同，除後述關於論罪科刑部分之外，補充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黃郁喬於本院審理時已為認罪陳述之證據（見本院卷第119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及證據（如附件）。
二、自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黃郁喬與同案被告楊連發共同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方式向自訴人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國公司）詐取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共8筆之請款單，時間橫跨2個月，且各自請款、核章行為均可獨立完成，應分論併罰，原審判決認應成立接續犯之包括一罪，難謂適法；又被告黃郁喬案發時任職於裕國公司擔任副總經理，將私人開銷報帳請款，並憑藉財務審核職務之機會，核准自己虛報之項目，違背誠信及職業道德，濫用自訴人對其之信任，非予重懲難生誡惕之效，原審判決量刑亦屬過輕等語。被告黃郁喬上訴意旨則略以：這些費用是當時的董事長楊連發依據前例辦理的，但是前董事長楊連發去年因病過世，他也已經無法到庭說明相關細節。我願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為認罪陳述，並提出現金新臺幣（下同）27萬元（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當場與自訴人和解賠償等語。
三、經查：　　
  ㈠按刑法上之背信罪，乃一般之違背任務犯罪，必不成立詐欺、侵占、竊盜等特別犯罪，始有該背信罪之適用。若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或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施用詐術，使他人交付財物，或因而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縱令具備背信罪之要件，亦已包含於詐欺罪中，應成立詐欺罪，不能論以背信罪（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4286號判決要旨參照）。是核被告黃郁喬就原判決事實欄所載即附表一、二所示之請款行為，係犯刑法第216條、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被告於業務上做成之文書登載不實事項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判決、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黃郁喬與同案被告楊連發（楊連發於112年8月21日死亡，業經原審判決自訴不受理）均知悉附表一、二所示消費均非與自訴人裕國公司業務相關之支出，而由楊連發指示不知情之助理陳至儀製作不實請款單，由楊連發核章，再交由被告黃郁喬核章，再依序送自訴人裕國公司財務主管及出納請領款項，以此方式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而詐欺自訴人裕國公司獲取財物，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自應就本案犯行，負共同正犯之責任。渠等利用不知情之助理陳至儀為本案犯行，為間接正犯。
  ㈢實質上一罪之接續犯，係指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密接關係，依一般社會通念，尚難分別評價罪責，因而在刑法評價上，視之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現，以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行為人而言。如行為人先後數行為，在客觀上係逐次實行，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自應按照其行為之次數，分論併罰。多次行為之犯罪態樣，究屬接續犯一罪之部分作為；或係出於各別犯意，而為先後可分、各具獨立性而侵害數個不同法益，應數罪併罰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倘就行為人犯意（單一或各別）、行為獨立性之認定，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查被告黃郁喬係於擔任裕國公司副總經理期間與楊連發共同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方式，向自訴人裕國公司詐取附表一、二所示款項，顯係基於概括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接續實施，侵害自訴人裕國公司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自訴人上訴意旨爭執應論以數罪併罰，難認可採。
　㈣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行為」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因此刑法修正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於修正前原認屬於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之不同犯罪，其間果有實行之行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情形，應得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判決參照）。被告黃郁喬上開詐欺取財罪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罪，係基於同一犯罪目的，犯罪行為重疊，為一行為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原審法院以被告黃郁喬之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判決於其事實及理由欄載敘並認定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共同為本案犯行，應負共同正犯之責任，然其主文欄關於被告黃郁喬部分則漏未載明係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尚有未洽；又被告黃郁喬於本院審理時已為認罪陳述，並當庭提出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之現金，表示願與自訴人和解賠償等情（惟自訴代理人表示自訴人未授權而未收受及和解，見本院卷第133頁），原審未及審酌此部分對被告黃郁喬有利之量刑因子，亦有未洽。原審判決關於被告黃郁喬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黃郁喬為自訴人裕國公司副總經理，理應遵守自訴人裕國公司交際管理辦法及出差管理辦法之規定，如實請領款項，然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利用其等分別為自訴人裕國公司副總經理及董事長，可以核決請款之職權，以公司公款支應其等私人消費，致生損害於自訴人裕國公司，破壞自訴人裕國公司委任被告黃郁喬為專業經理人之信賴關係，所為實有不該，應予非難；兼衡酌被告黃郁喬犯罪參與程度與造成之法益侵害程度，及自訴人提起自訴後，被告黃郁喬於原審否認犯行，嗣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當庭提出附表一、二金額加計利息之現金，表示願與自訴人和解賠償（惟自訴代理人表示自訴人未授權而未收受及和解）之犯後態度，被告黃郁喬無前科，素行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見本院卷第87頁），暨被告黃郁喬自陳碩士畢業、目前從事進出口貿易、月收入6萬元、有2個小孩、3個孫子、自己住、經濟狀況小康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39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第2項所示之刑。被告黃郁喬與楊連發共同為本案犯行，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共計21萬4366元，即為其等犯罪所得，惟自訴人裕國公司將其等請領款項均悉數匯入被告黃郁喬之帳戶，卷內復無證據可證被告黃郁喬有將款項交付給楊連發，被告黃郁喬就詐得款項既保有事實上處分權限，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尚  安  雅
　　 　　　　　　　　　　      法　官  許  冰  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  粟  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強制換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強制換頁==========
附表一：
編號 傳票號碼 請款單號 請款日 科目 實際支出內容 金額 卷證出處 1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交際費 【廣三崇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禮品 12萬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23頁） ②收銀機統一發票（本院卷第24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25至26頁） 2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4月8日 交際費 【清新溫泉飯店】客房房租（房號802）、餐飲費 8,15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29至30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31至32、35至37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38至39頁）     雜費 【486團購網】獨家LG PuriCare CO 監測-驅蚊Wifi版空氣清淨機大白4.0AS401WWL2 1萬8,900元      雜費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五格加大不鏽鋼便當盒+餐具筷子湯匙D084-UG05日式長方形雙層隔熱午餐盒.不銹鋼304分格分隔飯盒.加熱保溫盒子及物流費 4,012元      雜費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限時優惠Rough99正品公司貨Oway髮浴系列及物流費 799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興聯貴妃紅殼雞蛋、太麻里青農大目釋迦、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旭日橙柳丁、緯桔果園帝王柑 1,584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緣田香金瑩小番茄、緣田香橙蜜香小番茄、熊軒靚茂谷柑、鼎鐸農園佛利蒙 1,571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限時超殺優惠鳳梨釋迦、超值加購金牌珍珠芭樂 1,287元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宅魚野生肉鯽魚、宅魚野生白帶魚 2,230元  3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8日 雜費 【KFC】上校原味脆腿堡餐等 558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41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42至44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45至46頁）     雜費 【RoyalHost】炙燒鐵板拼盤等 789元      雜費 【MOSBURGER】藜麥海洋珍珠堡等 180元      雜費 【花鳥川水果千層】生乳檸檬千層 390元      雜費 【STARBUCKS】美式咖啡等 610元      雜費 【STARBUCKS】葡萄莓果綜合果汁等 270元      雜費 【吳寶春（麥方）店】酒釀桂圓 360元      雜費 【星野烘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銅鑼燒 480元  4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雜費 【STARBUCKS】美式咖啡、風味那堤等 60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49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50至51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52至53頁）     雜費 【SUPERBUY市集】產銷履歷帝王芭樂、無毒金鑽鳳梨 1,429元  5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日 雜費 【無毒農網站】陳大哥金牌珍珠芭樂 1,137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55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57頁） 6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5日 雜費 【STARBUCKS】那堤中、黑松露嫩蛋三明治、起司牛肉可頌、美式咖啡中、伯爵奶茶那堤中 515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59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60至61頁）      雜費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數位版月租型2020/5/4～2020/6/4 330元      雜費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數位版月租型2020/4/4～2020/5/4 60元  7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5月18日 雜費 【國賓大飯店】國賓牛肉麵、義大利肉醬麵、熱拿鐵、洋甘菊茶、伯爵茶 2,706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63至64頁） ②電子發票證明聯（本院卷第63頁） 

附表二：
編號 傳票號碼 請款單號 請款日 科目 實際支出內容 金額 證據出處 1 0000000000 AZ0000000000 109年3月30日 旅費 【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舒心專案三天二夜 3萬1,460元 ①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轉帳傳票、請款單（本院卷第67頁） ②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本院卷第68頁） ③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本院卷第69至70頁）     旅費 【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餐飲及SPA 1萬3,959元  




